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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仙鹤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建设新项目的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仙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鹤股份”或

“ 公司”）2021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对仙鹤股份本次部分

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建设新项目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

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及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仙鹤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200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2,050万张，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5,000.00万元，

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1,184.58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03,815.42万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

由其出具中汇会验[2021]7734号《验资报告》。上述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

公司已按照要求存放在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

金的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 

根据《仙鹤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05,000万元（含

205,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年产 30 万吨高档纸基材料项目 141,069.00 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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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产 3 万吨热升华转印原纸、食品包装纸

项目 
16,701.00 12,500.00 

3 年产 100 亿根纸吸管项目 16,681.00 12,5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注

 60,000.00 60,000.00 

合计 234,451.00 205,000.00 

注：公司于2023年3月2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产能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全资子公司新设投资项

目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将由全资子公司浙江柯瑞新材料有限公司实施的

“年产100亿根纸吸管项目”变更为“年产5万吨纸制品深加工项目”，并将“年产100亿根

纸吸管项目”剩余募集资金6,691.68万元（具体金额以实施时实际剩余募集资金金额为准）

用于“年产5万吨纸制品深加工项目”，该项目建设期48个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为

2027年1月。2023年4月19日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上述议案。 

二、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节余主要原因 

（一）本次募投项目结项情况 

结项名称 年产 30 万吨高档纸基材料项目 

结项时间 2025 年 11 月 30 日 

募集资金承诺使用金额 120,000.00 万元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 63,313.43 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金额 56,686.57 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及相

应金额 

新项目，年产 2 万吨绝缘纸、电容纸等特种纸项目，

56,686.57 万元 

注：节余募集资金金额未包含银行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最终以资金转出当日项目专户余

额为准。上表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结项名称 年产 3 万吨热升华转印原纸、食品包装纸项目 

结项时间 2025 年 11 月 30 日 

募集资金承诺使用金额 12,500.00 万元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 12,505.21 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金额 0.00 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及相

应金额 

新项目，年产 2 万吨绝缘纸、电容纸等特种纸项目，

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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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本次结项募投项目产生募集资金节余，主要系“年产30万吨高档纸基材料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形成部分资金结余所致。具体原因如下： 

1、该项目最初于2020年进行规划设计，当时行业处于高景气周期，相关固

定资产预算基于当时市场环境制定，价格水平相对较高。随着项目实际推进，

特别是2023年以来，部分设备市场价格较规划初期有所下降，公司据此合理控

制采购成本，相应节约了设备投资支出。 

2、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严格遵守募集资金管理相关规定，在确保实现

项目预期建设目标和质量要求的前提下，通过实施全流程精细化管理，持续优

化工艺设计方案，消除冗余环节，进一步降低了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等相关费

用。 

3、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公司根据整体产能布局规划，相继于广西、湖北

等地区推进新增产能建设。为避免重复投入、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结

合实际情况，对该项目相关投资内容进行了合理优化，相应减少了部分支出。 

4、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产生了一定的理财

收益。 

三、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情况 

（一）本次结项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鉴于前述募投项目已实施完毕，公司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公司财务成本以更好地满足公司运营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拟将上述募投项

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62,280.19万元（含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实际以资金

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用于投资建设新项目“年产2万吨绝缘纸、电容纸

等特种纸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新建项目名称 年产 2 万吨绝缘纸、电容纸等特种纸项目 

实施主体 浙江哲丰新材料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实施地点 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辉埠新区 

项目内容 
拟新建 PM11-14 造纸车间、成品仓库及相关配套设

施，形成年产 2 万吨特种纸的生产能力，主要包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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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电容器纸、电气绝缘纸、茶叶袋滤纸、棉纸等产

品。 

项目总投资金额 66,582 万元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 2027 年 6 月 

（二）新项目建设资金来源 

本次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于公司2021年可转债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自有

资金。 

（三）新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 

浙江哲丰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绝缘纸、电容纸等特种纸项目。 

2、项目承办单位 

承办单位：浙江哲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王敏良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项目拟建地区 

本项目拟建于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辉埠新区(工业园区)，项目共用地58.02

亩，用地及厂房由浙江鹤丰新材料有限公司租赁给浙江哲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4、项目投资 

本项目的总投资66,582万元，其中：建设投资61,96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2,563万元，建设期利息2,059万元。 

5、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期24个月，2025年6月至2027年5月，产品投产时间2027年6月。 

（四）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成后，预计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特种纸领域的市场份额，增强盈

利能力，具体经济效益将在项目投产后逐步体现。 

（五）项目风险提示 

由于影响项目建设的因素较多，包括但不限于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

项目审批实施条件发生变化等因素，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变更、延期或终止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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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披露的项目投资金额、项目建设期等数值均为计划数或预估数，存在

不确定性，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股东的业绩承诺，公司

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六）募集资金专项管理 

公司将为本次新项目实施主体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管

理，董事会将根据相关规定办理开立募集资金专户、新项目实施主体与保荐机

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及办理其他相关事项。公

司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中的节余募集资金将在转入新项目募集资

金专户后办理销户手续，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三方

监管协议将予以终止。待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后，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尚未

支付的相关尾款及费用将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 

四、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建设新项目是根据项目

建设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满足公司新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优化募集资金配置，提升经济效益，有利于

促进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2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部

分募投项目“年产 30 万吨高档纸基材料项目”和“年产 3 万吨热升华转印原纸、

食品包装纸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建项目“年产 2 万吨绝缘纸、

电容纸等特种纸项目”。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仙鹤股份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用于投资建设新项目事项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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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运作》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

实施。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投资

建设新项目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